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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注意事項暨志願選填重要資訊公告】 

一、依據:102 年 09 月 27 日本市府教育局南市教課(一)字第 1020837212 號 

     函修正「臺南區高中高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辦理 

二、.招生對象及資格補充: 

    (1)就學區：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該直轄市、縣（市）個別或

聯合之行政轄區為範圍所劃定，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供該區域之

國中學生選擇免試入學，或核定該區域之學校辦理特色招生，供全國

國中學生選擇特色招生入學之就學區域。(依據 102 年 08 月 23 日臺教

授國部字第 1020078575A 號令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辦理) 

    (2)本區免試入學委員會受理申請變更就學區時程:5 月 5 日至 5月 9日。 

      下列四種情形，他區學生可申請變更為臺南區（由學生及家長主動向   

      103 年臺南區臺南區臺南區臺南區免試入學委員會主辦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主辦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主辦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主辦學校----北門高中申請北門高中申請北門高中申請北門高中申請），並得參加本 

      區之免試入學。 

   （一）學生就讀或畢業國中學籍所在免試就學區，未設置學生適性選擇 

         之高中職課程群別或產業特殊需求類科者。 

   （二）學生因搬家遷徙至本區居住者（檢附具體證明文件）。 

   （三）學生在國中階段跨區就學，擬申請返回本區戶籍所在地就讀高中 

         職者（檢附具體證明文件）。 

   （四）其他特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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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變更免試就學區之學生(含轉學生)計分（含就近入學及多元表現）相關說明:  

 

附註 1：原臺南區學生於線上填選志願時，若所填高中職與所就讀國中符 

          合就近入學加分的規定，系統會自動加分，學生不需申請。 

※ 附註 2：轉學生的多元表現五級分依據： 

          （1）103.02.10 前轉入者：本市或外縣市皆併入轉入之新校。 

          （2）103.02.10 後轉入者：本市學生併入轉入之新校，外縣市學 

                                   生由新校之訓育組採分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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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同就學區:依據 102 年 08 月 23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078575A 號令 

    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 8條辦理。 

    ※說明：臺南區學生可填的高雄區及嘉義區的高中職學校，免試入學志願 

           選填系統已建置完成，系統內有顯示的學校、科系，學生都可選 

           填。（本校可填之其他區高中職為：旗美高中、旗山農工、旗美 

           商工、岡山高中、岡山農工、華德工家、路竹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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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部分開放部分開放部分開放部分開放:按共同就學區內高中職分配名額（依簡章所揭示的名額為依據）,

依原就學區超額比序規定原就學區超額比序規定原就學區超額比序規定原就學區超額比序規定辦理(例:共同就學區的臺南區學生有意選讀部

分開放的高雄校-採臺南區超額比序規定) 

三、特殊學生優待說明：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蒙藏學生、政府派赴國

外工作人員子女、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僑生及退伍軍人等法律授

權訂定升學優待辦法之特殊身分學生，依相關特殊身分學生升學優待辦法

辦理。 

四、第一階段免試入學： 

   （1）學生線上選填志願，可選填 5校多志願，其中高職不限科數高職不限科數高職不限科數高職不限科數，完成 

        報名作業者，不得更改志願序。 

   （2）第一階段免試作業，當登記人數超過主管機關核定學校之招生名額， 

        各校應保障提供學生提出申請之國中，每校 1名額，僅限將該校科填 

        在第一志願的學生。（舉例：海佃國中填臺南二中的學生中，最高分 

        有 2 人：甲生第一志願為臺南二中，積分 80，；乙生第二志願為臺 

        南二中，積分 80。則保障名額落在甲生，乙生則進入和他校學生參 

        與免試分發。若 2 人皆填二中為第一志願，則依超額同分比序項目比 

        較後錄取 1 人，其餘一樣和他校學生參與免試分發。） 

   （3）當高中職核定名額小於所應保障名額，各校之保障名額依超額同分比 

        序項目比較後錄取。（舉例：若臺南區所有國中為 59 所，理應有 59 

        位保障名額，但南科實中只招收 40 名學生【假設】，則各校的保障 

        名額以總積分同分進行超額同分比序，依比序項目錄取前 40 名，落 

        選的 19位則進行其他志願的免試分發。） 

   （4）第一階段超額比序相關說明: 

      當各校報名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依下列同分比序順序依序比較之：

(1)總積分(2) 低收入戶子女【僅限臺南區】（3）志願序(4)生涯發展

規劃建議(5)國中教育會考總積分(6)體適能(7)均衡學習(8)社團參

與(9)幹部任期(10)獎勵紀錄(11)服務學習(12)競賽成績(13)會考加

註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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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二階段免試入學： 

 （1）第二階段學生可選填未額滿之學校(科)，可選填多志願（無上限無上限無上限無上限），

高職以科為志願序，高中以校為原則，必要時得以班為志願，不限定

高中或高職之科別志願，完成報名作業者，不得更改志願序。 

   （2）第二階段超額比序相關說明: 

      (1)總積分(2) 低收入戶子女【僅限臺南區】（3）國中教育會考總積 

      分(4)體適能(5)均衡學習(6)社團參與(7)幹部任期(8)獎勵紀錄(9) 

      服務學習(10)競賽成績(11)會考加註標示。 

六、志願選填注意事項: 

   （1）分發方式：若學生錄取多志願，則以學生選填志願序為第一優先考量， 

       並非以分數最高之錄取科系為優先。→志願順序最重要。 

   （2）志願分發採從左而右（由第一志願到第五志願）；從上而下（由科別    

        1、科別 2、科別 3……）來進行分發。 

七、第三次試選填重要事項： 

   （1）3/27（四）上午 8 時起～3/30(日)午夜 12 時。 

   （2）本校因應無法在家填選志願之學生，特開放電腦教室。於 3/27（四） 

        中午 12:30～1:20 及 3/28(五)第七節，供學生填選，請各班導師於   

        2/21(五) 中午前繳交在校填選學生名單，俾利安排時段。可在家填 

        選者，請勿填入，以免浪費資源。 

八、競賽成績注意事項: 

   （1）本項採計期間：七上至九上(103.02.10前)獲得的成績始採計，同性 

        質同項目，僅擇優採計一次，本項最高 20 分。 

   （2）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收件截止日收件截止日收件截止日收件截止日：：：：2/21(2/21(2/21(2/21(五五五五))))第七節前第七節前第七節前第七節前，，，，請請請請將競賽成績申請表與佐證 

        資料送至學務處訓育組,,,,以免延誤以免延誤以免延誤以免延誤，，，，影響權益影響權益影響權益影響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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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競賽成績與獎勵紀錄須擇一採計最高一次競賽成績與獎勵紀錄須擇一採計最高一次競賽成績與獎勵紀錄須擇一採計最高一次競賽成績與獎勵紀錄須擇一採計最高一次,,,,請同學自行審慎選擇請同學自行審慎選擇請同學自行審慎選擇請同學自行審慎選擇,(不送獎 

    狀作為佐證資料,就不列入競賽成績,改列為獎勵紀錄)→還是競賽成績較 

    划算。 

九、體適能： 

   （1）單一學生之體適能計分可多筆輸入,由入學委員會系統擇定最高次列 

        入比序計分。 

   （2）免體適能測驗申請:檢附佐證資料,如醫院證明或殘障手冊, 向學務處 

       申請，收件截止日為 2/21(2/21(2/21(2/21(五五五五))))第七節前第七節前第七節前第七節前，，，，由學校送交免試入學委員會由學校送交免試入學委員會由學校送交免試入學委員會由學校送交免試入學委員會    

                            認定認定認定認定，，，，通過者可獲通過者可獲通過者可獲通過者可獲 4444 分分分分。。。。 

十、均衡學習: 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三領域五學期平均成績皆 

              達 60 分(含)以上者給 2 分。 

十一、取得技職證照選填相關高職科系者加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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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多元表現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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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教育會考(簡章):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命題,採標準參照,將應試科目 

      國文,英語,數學,自然,社會等 5科測驗結果分為精熟(5 分),基礎(3 

      分),待加強(1 分)三等級。 

十四、重要時程說明: 

      (1) 第三次學生上網選填志願試模擬:03 月 27 日上午 8 時至 03 月 30 

         日午夜 12 時。 

      (2)免試入學學生報名確認單 家長確認簽名:03月 31日誌 04 月 01日。 

        本校須於本校須於本校須於本校須於 04040404 月月月月 02020202 日至入學委員會完成報名模擬作業日至入學委員會完成報名模擬作業日至入學委員會完成報名模擬作業日至入學委員會完成報名模擬作業,,,,請配合校內公請配合校內公請配合校內公請配合校內公    

                                佈辦理時程佈辦理時程佈辦理時程佈辦理時程,,,,以免延誤影響權益以免延誤影響權益以免延誤影響權益以免延誤影響權益!!!!!!!!  

     （3）教育會考考試日期:05 月 17 日至 05 月 18 日。 

     （4）正式志願選填日:06月 05 日上午 8 時至 06月 08 日午夜 12 時。 

十五、臺南市多元學習表現查詢系統： 

（1） 導師使用：http://jhquery.tn.edu.tw 

（2） 導師需使用臺南市資訊中心之電子郵件帳號、密碼登入，可查詢

全班多元學習表現。 

（3） 學生使用：先到 http://estdpassport.tn.edu.tw/，以學號及身

分證字號申請帳號，再到 http://jhquery.tn.edu.tw 登入，即可

查詢自己的多元學習表現。 

（4） 學生認證系統由各校之資訊組長進行帳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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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序項目 積分1 積分2 積分3 積分4 積分5 最高 
分數 備註 

志願序 第 1 志
願學校 
7分 第 2 志

願學校 
4分 第 3 志

願學校 
3分 第 4 志

願學校 
2分 第 5 志

願學校 
1分 7分 學生參考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之生涯發展規劃書，選填志願。 1. 同一志願學校如有多科別，選填時視為同一志願序，其志願序積分相同。 2. 同一學校第二次選填，視為 第二所志願學校。 3. 學生至多選填五志願學校。 

1.
志
願
序 

生 涯 發 展
規劃建議 

3 項 符
合 
6分 2 項 符

合 
4分 1 項 符

合 
2分   6分 由國中認定。 與「我的志願」相符者得 2分； 與「家長建議」相符者得 2分； 與「輔導小組建議」(含導師、輔導活動課教師及輔導室行政人員代表，共3名)相符者得2分。 

國際第
一名 20
分 

國際第
二 名
18 分 

國際第
三 名
17 分 

國際第四至八
名 16 分 

全國第
一名 14
分 

全國第
二 名
12 分 

全國第
三 名
10 分 

全國第四至八
名 8 分 

競賽成績 
縣市第
一名 6
分 

縣市第
二名 4
分 

縣市第
三名 2
分 

縣市第四至八
名 1 分 

1.限國中階段(七上至九上五  學期)獲得之成績始採計。 2.競賽項目：科學展覽、各學科 能力競賽、科學實驗競賽、語 文類競賽、資訊類競賽、藝能 類競賽、運動類競賽。 3.同一性質或同一項目之競賽 ，僅擇優計分一次。 4.本項最高20分。 
獎勵紀錄 
幹部任期 
社團參與 
服務學習 
體適能 

 由國中依學生表現計算之。 獎勵紀錄至服務學習項目換算成五級分；五級：8分；四級：6.4分；三級：4.8分；二級：3.2分；一級：1.6分。 體適能以原始分數計，最高8分。 本項最高40分 

2.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技 職 證 照
或 資 格 檢
定 

具備相
關證照
2分 無相關

證 照 0
分   

 
 
 
 
 
最 
高 
採 
計 
50 
分 

如技術士證照等，進修學校、高職始得採用。 
3.均衡學習 符 合 2

分 
不 符 0
分 

  2分 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三 領域五學期平均成績皆達60 分(含)以上者。 
4.就近入學 符合 10

分 
不 符 0
分 

  10分  

5.國中教育會
考 

精熟 
每 科 5
分 

基礎 
每 科 3
分 

待加強 
每 科 1
分 

 25分  

參考總分 100分  

 

【附表】    臺南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